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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书章

近四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年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

长速度更快。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已从1982年的6729万人增长到9120

万人，8年间净增2391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38．7％0。为了弄清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分析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形势，把握未来的趋势，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数据来源于1982年人口普查，1990年人口普查，1982年1‰生育率抽样

调查和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一、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迅速增长的原因

1．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因素

影响一个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生育、死亡和迁移。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而言，国际迁移可

以忽略。然而大量的资料和实地考察证明，民族成份的变动引起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产生了

类似于迁移的后果。死亡率的变化比较稳定和缓慢。因此，影Ⅱ向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是：民族成份的更改、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水平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其子女选择少数民族

成份。

2．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一大特点 ～

1990年普查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1982—199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38．7％0，但是，1989年人口出生率为25．3‰，死亡率为7．1％0，自然增长率仅为18．2‰，与年均增

长率相比低得多。

考察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历史数据

(见表1)，注意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

变化，可以发现，近二十年来，与中国少数

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不断上升相伴随的是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下降。这种与一般

封闭人口发展规律相悖的现象正是80年代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突出特点。民族

成份的更改的作用促成了这种特殊人口现

象的出现。 ‘

3．各因素影响大小的定量分析

有多种方法可以计算两次普查问民族

成份更改引起少数民族人口增加的数量。

表】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动、

时期年均增长率和年度总和生育率

总人口
两次普查间 妇女总和

普查年 年均增长率 生育率
(万人)

(％) (年度)

1953 3532 ——
4．7(1953)

1964 3988 11．2 6．8(190 4)

1982 6729 29．4 4．5(1979)

1990 9120 38．7 2．9(1989)

资料来源：1953—1982年总人口．及年均增长率引自张天路：

“民族人口学”，中国人口出版社，1989；1990年总
人口及年均增长率引自1990年普查10％抽样资
料；1953一1979年总和生育率引自“1982年1‰抽

样调查主要数字汇编”，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编，

1988；1989年总和生育率根据1990年普查1％抽样

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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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fr]用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的年龄构成、年龄别死亡率和生育率进行了模拟计算。结

果表明，在1982一】990年间净增的2391万人口中，有1360万人是因民族成份的更改引起。这个

数字仍是个保守的估计，如果考虑到1 990年普查可能的死亡数漏报旺按]989．7．1一

990．6．30死亡漏报为9．05％测算，8年更改民族成份引起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超过】400万．占

总净增人口的59％，亦即净增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半数以上源于民族成份的变更。

分年龄的计算表明，更改民族成份进入少数民族的现象多发生在1982年34岁以下的年龄

组中，而35—64岁的人口此种现象相对较少。在1990年23—42岁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平均有

5％以上是在这8年中通过改变民族成份而成为少数民族的。

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中，异族通婚夫妻所生子女民族成份的选择是应当考虑的。在目fii：『

情况下．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所生的子女．绝大多数选择少数民族成份。因此，除了分析少数民

族妇女的生育状况外，还必须估计与少数民族男性通婚的汉族妇女所生育的少数民族子女数。

根据1990年普查资料中1989年(1 989．7．1～1990．6．30)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数及同期的估计出

生数计算的结果，汉族妇女所生的少数民族子女约占该年出生数的4．4％。

除上述两个因素外，(与全国k口相比)仍然较高的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则是其人口增

长率高的另一个原因。

4．少数民族人口高速增长的动因和后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传统的

添人进I-]，人丁‘兴旺的民族文化促成r民族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见表])。国家在社会、经济等

方面实行的民族政策(其中包括生育政策)均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优惠和宽松。随着民族政策的

落实，人们逐步体会到了在我国作为少数民族成员的优越性，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所生育的子

女绝大多数选择少数民族成份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人们愿意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成为少数民

族成员，80年代，许多原来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自已是少数民族的人纷纷还本旧源，从而在原来

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上平添了一倍以上的非自然增长。这就是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

人11高速增长的j三要原因。

近20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口益加强，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于女数少于群众的意愿。多数地

区对少数民族生育的要求比对汉族的要求宽松，因此，蓼实匕无法排除为多生育产女而改变为

少数民族的现象的存茁。

少数民族人【]的过快增长无疑将制：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民族成份的更改引起的

人口增长，必然增加享受民族优惠政策的人口数。加大政府的负担。而中青年少数民族人口的

增加与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结合．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数的增加，不利于民族地区

的经济发展。 ．

二、少数民族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动

人口的年龄构成表明某一时点人口状态。它的形成是人口发展过程的结果。人口年龄构成

金字塔的形状记录_r人[-1变化的过程和特点。同～人口不同时期年龄金字塔的比较．可以直观

地看出该人口出生、死亡和非自然增长影响的程度。

1982年至1 990年间，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中，非自然增长占支配地位，从而使年龄

结构的演变不同于全封闭人口(仅受出生和死亡作用的人口)。图1中用曲线绘制了】982年和

①参见张卫民、崔红艳：“巾图j 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最的评价”．《、％代巾因人I_I》．中国统计出版社，J 99 J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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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国少数民族年龄结构金字塔，其中表示人口数量的坐标使用的是以万人为单位的每

五岁组人口数，以便更直观地由图中读出每五岁组人口的绝对数和差值。图中内外两个金字塔

线间的面积就近似为两时点人口的差，约2391万人。几乎每一年龄段(五岁组)，1990年人口数

都比1982年多。还可以概略看出，按出生队列比较，t990年的人口数比】982年多，从而更形象地

显示了民族成份更改的影响。另外曲线底部的走向显示了近十年来出生人口数的变化。1982

年，曲线越靠近0岁，越向人少的方向变化，表明1 977～1 982年少数民族婴儿出生数比十年前减

少，而】990年的曲线走向却相反，表明近十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数有增加的趋势。它实际上

已标志着一个现在还没有看到顶峰的少数民族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从表示人口年龄结构的

几个参数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全国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比例

由1982年的39．2％降至1990年的34．4％，同年老年人口比例也从4．46％降至4．16％。这是生育

率下降和民族成分更改的结果。

表2列出了1 8个人口在百万以上少数民

族人口1990年平均年龄、年龄中位数、少年比

例、老年比例和l982年的少年比例、老年比

例。同时期各民族相比，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

数最高的是朝鲜族，分别达到29．6岁和27．7

岁；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最低的是哈萨克

族，分别是21．8岁和17．2岁。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和黎族少年比例较高，分别为39．76％、

44．36％和40．63％；朝鲜族和土家族少年比

例较低，分别为25．11％和29．97％。老年人口

比例较高的是白族5．27％、壮族5．08％、藏族

4．85％和朝鲜族4．66％。老年比例较低的是

蒙古族2．77％，哈萨克族2．6％。

从时期变化看，所有这1 8个少数民族少

年比例1 990年比l 982年有所下降，而大多数

民族老年比例也同时下降，仅回族、藏族、壮

族、朝鲜族、白族和哈萨克族的老年比例1 990

年比1982年稍有上升。老年比例和少年比例

表2 1990年和1982年中国18个少数民族

人口年龄构成的几个指标

1990正 1982，正

民 族 平均年龄少年老年 少年老年
年龄中位数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蒙-}j族 23．93 2j．02 36．25 2．77 39．36 3．45

同 族 26．73 23．20 31．69 4．27 36．79 4．1 4

藏族 25．92 20．97 36．49 4．85 39．83 4。78

维吾尔族 24．39 19．69 39．76 4．29 40．43 5．2j

苗族 25．59 2 J．1 7 34．56 3．78 42．38 4，17

彝族 25．3l 20．85 36．OO 3．82 42．19 3，90

壮族 26．56 22．16 34．08 5．08 38．86 4．92

布依族 26．57 2】．68 33．34 4．39 39．69 5．09

朝鲜族 29．58 27．69 25．1l 4．66 28．36 4．12

满 族 25．99 23．67 31．47 3．69 33．94 4．58

侗 族 25．66 21．64 33．33 3．56 38．6 4 1．54

瑶族 24．85 20．87 36．49 3．78 10．39 4．41

I_二} 族 26．97 22．24 32．32 5．27 38．78 4．48

十家族 27．0I 22．76 29．97 4．33 37．52{，63

哈尼族 24．63 20．21 37．47 3．76 42．58 3．／15

哈萨克旗 21．75 17．19 44．36 2．60 47．35 2．97

傣 族 25．10 21．j2 35．27 4．05 37．40 4．38

黎 族 23．53 18．94 40．63 3．55 d 4．1 8 4，03

全固少数民旗 25．80 21．78 34．37 4．1 6 39．J 6●．46

资料来源：1990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n普奁1％抽样数
据计算，1982年数据根据1982年人口齿查数

据计算。

商化受多方面的影响，这里首先受到变更民族成份的人群的年龄构成的影响。变更民族成份成

为少数民族的人群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从而降低了老年人口比例和少年人口比例。另外，

在无上述影响的人口中，出生率的下降也可能使少年比例下降，而出生率的上升则使老年比例

下降。

朝鲜族人L1的平均年龄高，少年比例较低，老年人VI比例较高，是人口处于低出生、低死亡

状态的表现。这无疑是朝鲜族较好地实行计划生育的良好效果。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两次普查问

(1982～1 990)各少数民族人口构成的变动及近期状况．图1还依次分别绘出了蒙古族、藏族、维

吾尔族、苗族、朝鲜族、傣族和满族的人口年龄构成曲线。由图可见，朝鲜族实行计划生育较早．

坚持时间长，效果明显。年龄构成曲线也显示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结果，出生人口数较稳

定，50岁以上才显示出随年龄增长人数减少较快的倾向。傣族有自愿不多生育孩子的传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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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年出生人数也较为稳定，但其年龄金字塔在25岁以上较瘦，25岁以上每个年龄组的人El比

15岁以下几乎少二分之一，这可能是1965年前后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或出生率经历过急剧上

升的结果。蒙古族也是实行计划生育较好的民族之一，但曲线显示出1990年前后每五年出生的

人口数比1982年前后多20万。这是民族成分变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较快的结果。

藏族人口年龄构成曲线显示，1990年各年龄人口比1982年都增加很多。其主要原因未必是

更改民族成分，更可能是由客观条件引起的调查数据偏差(特别是1982年数据，其中西藏数据

有估计成分)。

维吾尔族人口年龄构成是典型的三角形类型，显示出人El的再生产尚未走出高出生率、高

死亡率的状态。苗族和满族都是因民族成分变更而使人口规模迅速增大的。其中以满族尤甚。

在1982—1990年的八年中，人口净增1．28倍，从430万人增至982万以上。这极大地改变了1982

年人口的年龄构成。类似情况还出现在土家族、畲族、仡佬族、锡伯族等人El中。

少数民族年龄构成的变化显示，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盛年龄(20—29岁)少数民族妇女

数和青少年人El增长过快，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出生人数持续增加，从而增加实现我国控制人口

增长目标的难度。

三、生育政策和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

关于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规定是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制定的。全国大陆30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各自的情况所作的规定各自不同，差异很大。因受统计样本量和篇幅的限

制，这里我们仅对五个自治区的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内蒙古蒙古族、西藏藏族、广西壮族、宁夏

回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给出既分地区又分民族的研究结果，其它我们分别给出省、自治区、市，

不分哪个少数民族和分民族而总括全国该民族人口(不分在哪个省区)的结果。

1．全国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下降

根据1990年全国人I：1普查资料1％抽样数据计算，1989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少数民

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88，一般生育率为94．91，而根据1982年1‰生育抽样调查的结果，

1979年全国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5。在10年中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6。这种急剧的生育

率下降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从总体上说已基本上由高生育率转变到低生育率的阶段。众

所周知，全国人El的生育率转变主要在70年代完成，而全国少数民族生育率的转变则大约比全

国晚10年。 。

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无疑是80年代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可喜成果。然而我们

必须冷静地分析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成因，清醒地认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

严峻性以及今后保持低生育水平的难度。首先，普查数据给出的仅是一年的生育水平。时期生

育率并不等于终身生育率。其次，全国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的下降至少由两个重要因素引

起，其一是原有少数民族妇女(即1982年时已登记为少数民族成份的妇女)生育水平的下降，另

一个因素是一批原来并非属于少数民族的妇女改变民族成份成为少数民族后，增大了少数民

族妇女(年龄别)生育率计算中的分母，而分子增加较少。如果按比当年(1989年)全国生育水平

(总和生育率2．25)稍高的水平——2．30的总和生育率计算8年内新改变为少数民族的妇女的

生育水平，则原来的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将比2．88要高。按照改变民族成份育龄妇女数占

1989年少数民族妇女的15％计算，原来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2．98。

2．三十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的差异

在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有少数民族居住。但是各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民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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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各不相同，所处的环境差别也非常大，各地区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有所区别。众多

网素的集合造成了各省、自治区、市中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的极不平衡。

境内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4．o的有4个省、自治区，即西藏、新疆、宁夏和广东。西

藏和新般两自治区内，广大农牧民生活的地区海拔高度较高．气候条件较恶劣，而且地广人稀．

经济不发达，i十划生育政策对这部份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还影响不大，因此人I=I还处于高生

育、高死亡状态。少数民族的高生霄率主要起因于西藏农牧区的藏族，薪疆的主要少数民族如

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以及克尔克孜族等．其中维爵尔族!{1女总和生育率为4．，16，而哈萨克

和克尔克孜族均在5。(j以上。蒙古、回族均不到3．1。这种同省区内的不同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

的差异在其它省区也类似。，生育在，“东的壮族、瑶族(甚至于汉族)，都比其它省份的同民族生

育率高得多。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处于3．5至1．o之问的只有青海一个省。其中以那里的藏

族妇女生育水平最高(达到I．19)。

与同地区汉族妇女相比，少数民族生育水f高得多的地区还有江苏和河南。这两省均属各

少数民族人L-I所占比倒较小，居住又比较分散，故政策相对较松．

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小于2．J 0)的有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湖北、

辽宁、安徽、江西、吉林等凡个省市。从中不难看出生育水平受到城市化程度和政策执行情况的

影响。

3．不同民族妇女生育水平的羡异

不同的少数民族其聚居的地域不同，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

用带来了时期生育水平的不平衡。

表3列出r全国超过百万人rJ的】8个少数民族I 989年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和一一般生育率。

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藏族地处新疆和西南部边远省区，经济比较落后，计划生育还处于起步

阶段，女了女的总和生育率较高。均处于4．0 表3 19,89年中国18个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

以上，其中哈萨克族超过5．o。，妇女总和生

育率处于3．0至4．0之问的有菌、彝、哈尼、

黎和布依等5个民族。1 8个少数民族中以朝

鲜族和满族生育水平最低．总和生育率分

别为1。55和!．89。朝鲜族是较早实行了计

划生育的典型，其人口文化水平高，身体素

质好，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的

阶段。满族是在全国分布广，与汉族相互融

合较多的少数民族?其居住地域多为经济

较发达的地区，在生育政策上也与汉族差

别不大，又由了：历史原因，很多满族人口又

生活在城镇，故其生育水平较低也在情理

之中。

4．五个自治区中五个少数民族妇女总

和生育率的时期变化

我国有5个民族自治区。这5个自治区

中各有一个少数民族具有较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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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族4j嚣撮。麓翥矗
蒙古族 85，7 2．37 116l 13544

回族 90．6 2，69 2204 24334

藏族 114．2 4，07 1 418 12418

维再尔族 133．1 4．45 2433 18278

茁旗 99．I 3．03 1 779 l 7947

彝族 102．8 3．J 0 1513 1 47 J 3

壮族 91．O 2．69 3853 42339

布依族 106．3 3．87 657 6I 79

朝鲜族 55．4 1．55 27l 489】

满族 69．7 1．89 1905 273^6

侗族 96．5 2．85 574 5950

瑶族 97．2 2．83 66l 6798

臼 被 92．7 2．75 457 4929

十家族 77，2 2．42 1284 16624

哈尼族 115．3 3．17 384 3329

哈萨克族 137．5 5．ol 215 】566

傣族 09．1 2．8l 225 2062

黎 族 ¨4．6 3．34 303 2c¨

全F司／I，

鑫琵族 94．91 2·88 2281 2 240365

资料来源：根据j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话计算。



性。即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西藏自

治区的藏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维吾尔族。这里考察这5个民

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时期变化，分析

聚居的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变化过

表4 五个自治区的五1、少数民族

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时期平均值

时期
内蒙占 西藏广西 宁夏 新疆
蒙占族藏族{t族p：铁维吾尔镀

970⋯1974 6．07 5．1 l 5．5 4 6．70 b．1 3

1 97j一1 979 3．68 4．70 5．16 6 6j ；37

980—1984 3．33 5．23 4．35 5．45 6．{}3

1985一一J989 7．67 4．4 0 3．j3 3．62 5．i6

程。根据1 988年全国生育节育(2％。)抽样凋查资料和1 990年普查(1％抽样)汁剪的n{女总和生

育率列于表4。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时期变f{二曲线(见图2)可以更直观地观察生育水iFfi勺变化趋

势。表中数据和图中曲线明确显示，尽管各民族70年代前生育水平高低相差{醍天，何在近l 5年

中均先后呈现出下降的总趋势。其中内蒙古的蒙古族在70年代中经历r连续四年的夫幅度生

育率下跌而在5个民族中率先进入低生育水平。广西壮族妇女生育水平的卜．降平稳而缓慢。宁

夏回族生育率下降是从1983年的突然陡降开始，而后缓慢下降。蒙古、壮、回三个少数民族总和

生育率现今都已先后降到了4．opg下。藏族和维吾尔族妇女生育水平仍然较高，但持续F降的

势头也已出现。

与全国生育率转变过程相比，少数民族生育率的转变开始得晚，进程缓慢。当80年代全国

总和生育率在低水平上波动时，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仍在继续。这种结果很自然地要归

因于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较晚的事实。另外少数民族目前生育水平稍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也正是民族生育政策宽松于汉族的反映。

四、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生育率下降

根据】990年普查数据计算，全国少数民族1989年粗死亡率已降至7．1‰(未做死亡漏报修

正)，如果按死亡漏报做修正，则约为7．8‰。死亡率的_F降使平均出生时期望寿命增加。根据

1990年普查数据编制的寿命表显示，1989年全国少数民族平均期望寿命已提高到近65岁(未做

死亡漏报修正，下同)，婴儿死亡率降至51．2‰其中男性期望寿命约为64岁，女性为66岁．男婴

死亡率为50．8‰，女婴死亡率为53．o‰。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是近年来少

数民族生育率下降的基础，也是未来进一步下降的条件。其指标本身也显示了我国少数民族人

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人口素质的提高还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盲比例的下降。由于缺乏同一统

计口径的历史资料，我们取用]982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乡村(县)文盲比例作比较。数据显

示，除四川以外，1990年几乎所有地区少数民族12岁以上文盲比例均比1982年同地区农村低：

1990年全国少数民族12岁以上文盲比例为29．78％。】990年12至14岁文盲比例低于15岁以上文

盲比例的事实表明；文盲比例存在下降趋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文盲比例相差极为悬

殊，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西部四J1i、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和宁夏等7省区少数民族12

岁以上文盲率均高于40％，而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江苏等省市则都低于

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7省区中12—1 4岁文盲比例都高达20N以上，个别的超过半数

(西藏、青海)，意味着大批新增文盲还在源源而生。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很难期望真正实现民族

繁荣，民族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也难走出恶性循环。

我们再来看文盲比例与妇女总和生育率间的关系。图3给出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少

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与其15岁以上文盲比例的关系。由各地区在图中的位置可见，妇女总和

生育率与】5岁以上文盲比例呈明显的正相关。文盲率越低，生育率也越低。少数几个远离分布
·1 9·



直线的省区，大多可以在生育

政策松紧、计划生育工作强弱

上找到原因。仅有不多的情况

属于随机波动。其中新疆少数

民族和广东文盲率低而生育水

平高，可能就与政策规定和落

实情况直接相关。

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

实践证明，生育政策的落实对

控制人口增长是有效的，在多

数地区已经并正在取得无可否

认的成绩。然而少数民族人口

发展的形势比汉族更为严峻，

至少今后20年内育龄妇女数将

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将上升

到更新的高度。这对地处边远

地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

总

和

生

育

蛊

图2 五个民族总和生育率的变动(1970一1989年)

资料来源：1970一1988年数值据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1989年数值据1990年普查l％抽样数据计算。

区发展十分不利。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

现代化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提高

各民族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必须

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控

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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